
垃圾起火

停放车辆被焚毁

张某是一家个体面店的经营

者， 在初冬凌晨熬制原料为大豆

油、 羊油、 老干妈和豆瓣酱、 八

角、 桂皮的汤料后， 将残渣倒入路

边的公共垃圾桶。 不久， 居住在旁

边的时某因垃圾桶散发异味， 便将

垃圾桶拖至路边停车位旁。 大约半

小时后， 垃圾桶开始起火燃烧将边

上停放的车辆焚毁。 事发后， 车辆

的保险公司履行了理赔义务， 向张

某与时某提起保险人代位求偿权诉

讼， 要求两人连带承担侵权赔偿责

任。

一审认为， 涉案垃圾桶起火与

张某往里倾倒残渣存在关联。 而时

某将垃圾桶随意挪动至涉案事故车

辆旁边， 也是导致涉案车辆烧毁的

重要原因。 两人构成无意思联络的

分别侵权行为， 应由两人平均承担

赔偿责任。 因此， 判决两人各自分

别承担 6 万余元的车损赔偿责任。

张某不服提起上诉。 上海金融

法院二审中经张某申请， 调取事发

时的相关路面监控视频。

根据视频显示， 事发当日凌晨

1 时 27 分许， 张某将自带垃圾桶

内的残渣倾倒于公用垃圾桶内。 凌

晨 1 时 28 分许， 时某将涉事垃圾

桶拖行至路口向西约 40 米处。 涉

事的公用垃圾桶被拖行超出监控视

频范围。 2 时整， 垃圾桶的位置上

方腾起白烟。 2 时 09 分许， 视频

镜头内泛起火光。 自时某离开垃圾

桶之后， 至 2 时 09 分许视频中出

现确切的起火迹象， 历时半个多小

时， 期间有多辆机动车辆及非机动

车从垃圾桶旁经过。

原因难辨

保险公司应担责

上海金融法院经审理认为， 根

据事发时视频资料显示， 从垃圾桶

被拖动后至起火， 期间半小时有

余。 由于此时起火的垃圾桶始终处

于监控视频的盲区内， 因此不排除

在此期间内， 另有他人将火种或其

他导致起火的物质倾倒入涉事垃圾

桶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 根据常理

判断， 熬汤残渣不具有易燃性， 现

有证据亦不足以证明涉案的汤料残

渣易燃或有积极助燃的作用。 因

此， 一审判决认定张某行为与起火

存在关联缺乏充分的事实依据。 因

张某的行为与火灾之间因果关系存

疑， 也将对时某的行为在本案中的

性质以及其承担责任的结论产生直

接影响。 上海金融法院遂二审改

判， 裁定案件发回重审。

后经重审， 法院判决因保险公

司主张二人承担侵权责任的依据不

足， 判决驳回保险公司全部诉请。

法官解析

举证责任是关键

上海金融法院主审此案的法官

表示， 这是一起最终未能查明实际

起火原因的案件。 其实， 法院审理

的案件都是事后来追溯以前发生过

的事实， 由于受事物发展客观规律

的限制， 总会有相关事实由于无法

完全重现， 缺乏必要的证据， 使案

件经过面临无法实际查明的情况。

这时， 法官审理案件无法依据客观

事实， 只能依靠法定的证明程序对

可能的事实情况进行推定， 并根据

推定所得的法定“事实” 作出案件

的最终裁决。 也即是说， 当客观事

实无法完全查明时， 法官需要确立

一个证明标准， 在诉讼证明活动

中， 对于当事人之间争议的事实，

法官根据证明的情况对该事实作出

肯定或者否定性评价的最低要求。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

事诉讼法〉 的解释》 第一百零八条

规定， 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

人提供的证据， 人民法院经审查并

结合相关事实， 确信待证事实的存

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 应当认定该

事实存在。 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

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

实而提供的证据， 人民法院经审查

并结合相关事实， 认为待证事实真

伪不明的， 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

在。

本案中， 保险公司诉称张某、

时某二人对车辆被焚毁应当承担赔

偿责任， 所以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

原则， 保险公司负有举证责任， 需

要提供足以证明二人存在负有责任

行为的证据。 保险公司提供的相关

证据证明张某向垃圾桶内倾倒了其

熬制汤料后的残渣， 并证明时某将

垃圾桶拖动至焚毁的车辆旁。 但

是， 保险公司并未举证证明残渣具

有易燃性， 足以直接导致起火， 即

无法证明张某的行为与垃圾桶燃烧

之间具有必然的因果联系。 而根据

监控视频显示， 在二人离开之后至

起火前， 还有车辆从垃圾桶旁经

过， 无法排除在这当中有人将火源

放置入垃圾桶的可能。 综合全案的

证据， 保险公司的举证无法使其主

张的事实达到具有高度可能性的证

明标准， 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后

果。 法院因此最终判决驳回其全部

诉讼请求。

（来源： “上海金融法院” 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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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桶起火焚毁车 赔偿责任谁来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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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虹口检察” 公众号）

这些《民法典》规定
助你维护自身权利

“618” 促销季收到电商平台

的感谢信和抽奖券， 刮开后连连中

奖， 你能忍住不扫二维码领奖？ 警

方提醒， 这是一种新型诈骗模式。

近日， 有居民向社区民警反

映： 自己在拆快递时发现包裹中有

一封“感谢信” 和抽奖券， 显示是

某互联网平台回馈活动， 可以进行

刮奖。 自己刮开奖券后显示“中

奖”， 按照提示扫二维码后， 有

“客服” 联系告知她确实中奖， 并

向她快递了一桶油。

随后， “客服” 进一步诱导她

进行刷单任务， 说能给予返利。 听

到“刷单返利”， 她想到平时的反

诈宣传， 立即向民警求助。

民警分析， 该诈骗主要分三步

实施。 第一步： 诈骗分子通过非法

渠道获取受害人身份信息， 如姓

名、 手机号、 收货地址等， 并向受

害人邮寄“特制” 的刮刮乐奖券。

第二步： 受害人“中奖” 后便

会扫码进群联系“客服” 进行奖品

兑换， “客服” 通过兑换小额红包

或小礼品取得受害人信任。

第三步： 后续诈骗分子诱导受

害人完成刷单、 投资理财等任务并

给予小额回报， 从而使受害人逐渐

加大投资金额， 或以操作失误等理

由诱导受害人反复转账。

警方提醒： 对于来路不明的快

递， 要登录官方网站验证快递员身

份和包裹内物品； 切勿扫描不明包

裹内的二维码， 也不要点开陌生链

接， 不要输入自己的银行卡、 身份

证、 手机号等个人重要信息； 当有

陌生来电准确说出你的个人信息，

并告知有紧急事宜需要处理， 或有

礼品需要收取时， 请保持冷静。 应

通过官方途径进行核实， 或到附近

派出所咨询； 接到疑似诈骗电话

时， 可以报警求助。

（来源： “警民直通车上海”

公众号）

“618”收到电商感谢信？ 小心掉入诈骗陷阱！

路边垃圾桶深夜起火燃烧， 导致停放在旁边的车辆被焚毁。 起火地点处于监控盲区， 事实真相难以查明， 赔

偿责任最终由谁承担？ 近日， 经上海金融法院裁定发回重审， 法院判决驳回了保险公司向倒垃圾和搬动垃圾桶的

被告追偿的诉讼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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